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专委会
激励计划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领域持续发展和进步，促进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专委会（CCF-CAD&CG）设立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专委会激励计划（简称CCF-CAD&CG激励计划）。
第二条 CCF-CAD&CG激励计划旨在表彰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具备高发展潜力的博士、展现出突出创新能力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和积极推动专业知识传授、技术教育及普及推广的个人等，设立CCF-CAD&CG博士学位论文激励计划、CCF-CAD&CG青年科技奖、CCF-CAD&CG优秀图形开源项目、CCF-CAD&CG教育与科普激励计划等。
第三条 为规范CCF-CAD&CG激励计划和评选流程，制定本条例。
第四条 CCF-CAD&CG激励实行提名制、推荐制与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方式。
第五条 CCF-CAD&CG接受单位和个人对激励计划的捐赠或冠名赞助。
第二章 评选机构和职责
第六条 设立激励计划工作组，按本条例的规定负责组织各项目的评审，保证CCF-CAD&CG激励计划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由5-7人组成，其中组长1名、副组长1名、组员3-5名。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由CCF-CAD&CG常务委员会提名，经 CCF 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批后任命。激励计划工作组下设秘书处，负责材料收集、审查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七条 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任职期限与本届CAD&CG专委会领导机构任职期限一致。
第八条 激励计划工作组的职责：
1. 对拟设立的新激励计划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提交至CCF-CAD&CG常务委员会进行审议后，提交至CCF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新激励计划提议获批准后，主导完成新激励计划的设立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起草评选规则和其他必要文件。
2. 对现有的激励计划目标、评选标准及评选程序等事项进行定期评估，并提出修改建议，报CCF-CAD&CG常务委员会审议后，提交至CCF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批准。
3. 监督各激励计划的评选过程，审议和批准评出的结果。
[bookmark: page2]4. 接受和研究会员或社会人士对CCF-CAD&CG激励计划工作的建议、意见、申述和举报，按照本条例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复核、研究、处理，并做出相应答复。
5. 向CCF-CAD&CG常务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报告年内各激励计划的评审过程、评选结果、受理的申诉及其处理情况等相关事项。
6. 其他与激励计划有关的工作。
第九条 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在评选时必须保持客观中立，对评选过程保密，不得有为候选人宣传或为相关人员提供信息等有碍客观公正的行为。
[bookmark: page3]第十条 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在任职期间不得作为CCF-CAD&CG任何激励计划的候选人，且不参与提名推荐。
第三章 激励计划描述及评选流程
第十一条 CCF-CAD&CG博士学位论文激励计划
设立宗旨：鼓励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及相关领域的博士潜心研究，务实创新，解决领域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表彰做出优秀成果的年轻学者，设立CCF-CAD&CG博士学位论文激励计划。
[bookmark: OLE_LINK3]候选论文资格：近两年内在中国获得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及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参加评选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须为本专委委员或CCF会员，须至少有1篇在国产期刊上发表的代表作；从2026年开始，申请人须在进入“CCF自办国际学术会议培育计划”的会议（如CAD/Graphics国际会议[footnoteRef:1]）上发表至少一篇oral论文。 [1:  入选CCF高质量国际学术会议培育计划的会议列表见https://mp.weixin.qq.com/s/uqddWNzaOo2-j9X8PKm32g?poc_token=HIxr2mej1zm0c4BQgbZ-PpX8v2uEppl1mxNRcTIx] 

[bookmark: _Hlk175992300]提名人：2名CCF-CAD&CG专委会执行委员（不为参评人导师）联名推荐，每位CCF-CAD&CG专委会执行委员同一年最多推荐1位候选人。
[bookmark: _Hlk175992410]获选人数及激励：每年评选1次，获选人数不超过5名；获选者及其导师可获得激励计划证书；获选者须在当年CCF-CAD&CG指定会议上以公开学术报告形式介绍其工作。
评选流程及相关说明：
[bookmark: _Hlk175992557]1. 初审阶段由激励计划工作组负责征集提名、初筛及资质审查，并推荐正式候选论文；
2. 根据正式候选论文情况，激励计划工作组提名评审委员会名单（不超过7名成员），评审委员会委员应遵守回避原则（同一单位回避，师生之间回避，五年内有合作发表论文、专利或项目等回避）；评审委员会组长及委员不参加该激励计划的提名推荐；
3. 复审阶段由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根据正式候选论文情况，最终评出不超过5篇入选CCF-CAD&CG博士学位论文激励计划，报CCF-CAD&CG激励计划工作组、CCF-CAD&CG常委会审议，过半数通过；
4．评选结果提交至 CCF 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经 CCF 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批准后，在公开平台进行为期1周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公布评选结果。
第十二条 CCF-CAD&CG青年科技奖
[bookmark: _Hlk176009557]设立宗旨：鼓励创新思维、培养前瞻性的研究方向，促进青年科研人员成长，设立CCF-CAD&CG青年科技奖。
候选人资格：
[bookmark: _Hlk176009605]1.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及相关领域38岁以下的青年研究人员，具备博士学位，现工作单位为中国的学术机构，且为CCF-CAD&CG专委委员。
[bookmark: _Hlk176009685]2. 所有申请参评人员须提供代表性成果（限5项，包括高水平论文、成果转化、获奖、开源代码数据或系统、国产软硬件生态使用情况等，须至少有1篇在国产期刊上发表的代表作）。
3. 已获得国家级青年人才称号的人员，不再具备参选资格。
提名人：两名CCF-CAD&CG专委会执行委员（不为参评人导师），每位CCF-CAD&CG专委会执行委员同一年最多推荐1位候选人。
获选数目及激励：每年评选1次，获选人数不超过5名；获选者可获得激励计划证书；获选者须在当年CCF-CAD&CG指定会议上以公开学术报告形式介绍其工作。
评选流程及说明：
1.初审阶段由激励计划工作组负责征集提名、初筛与资格审查，并推荐正式候选人；
2.根据正式候选人情况，由激励计划工作组提名评审委员会名单（不超过7名成员），评审委员会委员应遵守回避原则（同一单位回避，师生之间回避，五年内有合作发表论文、专利或项目的回避）；评审委员会组长及委员不参加本小组所负责激励计划的提名推荐；
3.复审阶段由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根据正式候选人的情况，最终推荐不超过5项CCF-CAD&CG青年科技奖，报CCF-CAD&CG激励计划工作组、CCF-CAD&CG常委会审议，过半数通过；
4．评选结果提交至CCF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经CCF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批准后，在公开平台进行为期1周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公布评选结果。
第十三条 CCF-CAD&CG优秀图形开源项目
设立宗旨：鼓励分享精神，推动领域内新技术的发展，帮助科研人员快速验
证想法，提升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图形学领域的影响力，设立 CCF-CAD&CG 优秀图形开源项目。
征集项目要求：
1. 参与评选开源项目的第一贡献者（申请者）应为华人，不局限于中国大陆
地区，也可以为多人，但都应是项目的核心成员；
2. 参与项目征集的开源软件（包括优秀图形基础模型）和开源数据集应属于
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图形学相关领域；
3. 获选项目须与 CCF-CAD&CG 专委签订协议，承诺开源项目：
a) 具有自主版权、无版权纠纷；
b) 无条件（除必要的用户基本信息外）供公众下载；
c) 永久开源，且有长期稳定的维护和相关服务；
4. 参与评选的开源项目的申请人需在征集截止时间前提交项目申请表，详
细介绍开源项目的情况，包括专业的项目网站、相关的文档说明、用户情况、影
响力等；
5. 获选项目将在CCF-CAD&CG年会上进行颁奖和推广宣传，并在激励计划论坛上进行报告。
获选数目及激励计划：每年评选1次，获选项目不超过3项；获选者可获得激励计划证书。
申请与评选流程及说明：
1. 激励计划工作组通过CCF-CAD&CG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优秀图像开源项目的征集通知，CCF-CAD&CG专委会委员自行申报；
2. 初审阶段评审委员会将从专业性（包括网站规范性、文档/使用说明完整性、
代码规范性及扩展性、基础模型的训练和推理代码的可用性、应用接口的性能等）、
重要性（包括是否促进学科发展、提供未来发展的基础、学科影响力等）、及广
泛性（包括代码托管平台或者项目主页的活跃度、安装/使用易用性、是否降低入
门门槛、用户数、受益群体、使用者评价等）等三方面综合对申请项目进行会议
讨论评审；
3. 根据初审情况，由激励计划工作组提名评审委员会名单（不超过7名成员），
评审委员会委员应遵守回避原则（同一单位回避，师生之间回避，五年内有过论
文、专利或项目等合作的回避）；
4. 复审阶段由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项目的现场答辩，综合考虑每个项目的初
审和复审情况，最终推荐不超过3项CCF-CAD&CG优秀图形开源项目，报CCF-CAD&CG激励计划工作组、CCF-CAD&CG常委会审议，过半数通过；
5. 评选结果提交至CCF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经CCF秘书处及专委工委
审核批准后，在公开平台进行为期1周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公布评选结果。
第十四条 CCF-CAD&CG教育与科普激励计划
设立宗旨：本激励计划旨在表彰在我国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与图形学及相关领域，积极推动专业知识传授、技术教育及普及推广，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个人或团队。参评对象应在以下方面做出突出贡献：（1）通过线上/线下课程、培训班、公开讲座、科普活动、教材编写、媒体传播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CAD&CG相关知识与技术，促进社会公众、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或青少年对本领域的认知和兴趣；（2）推广活动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显著提升了行业或社会对CAD&CG领域的关注和理解；（3）所开展的项目或活动已在实际中落地实施，并经受两年以上的社会实践检验，具备良好的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
候选人资格：
1. 申报人须为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与图形学及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包括但不限于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企业工程师、科普工作者等，且主要申报人为CCF-CAD&CG专委委员或CCF会员。
2. 项目申报人须为申报项目的主要贡献者；申报项目（或活动）应已持续开展两年以上，具有可验证的社会影响力和推广成效。
3. 申报材料须包括：项目简介、教育科普内容与形式、受众覆盖与社会影响、创新性与示范性说明，项目成效及代表性成果（限5项，包括相关课程、教材、第三方评价等）。
提名人：两名CCF-CAD&CG专委会执行委员（不为参评人导师），每位CCF-CAD&CG专委会执行委员每年最多推荐1位候选人。
获选数目及激励：每年评选1次，获选数目不超过2项，且每项主要完成人不超过6人，完成单位不超过3个；获选者可获得激励计划证书；获选者须在当年CCF-CAD&CG指定会议上以公开报告形式介绍其工作。
评选流程及说明：
1. 初审阶段由激励计划工作组负责征集提名、初筛与资格审查，并推荐正式候选人；
2. 根据正式候选人情况，由激励计划工作组提名评审委员会名单（不超过7名成员），评审委员会委员应遵守回避原则（同一单位回避，师生之间回避，五年内有合作发表论文、专利或项目的回避）；评审委员会组长不参加本小组所负责激励计划的提名推荐；
3. 复审阶段由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根据正式候选人的情况，最终推荐不超过2项CCF-CAD&CG教育与科普激励计划，报CCF-CAD&CG激励计划工作组、CCF-CAD&CG常委会审议通过；
4．评选结果提交至 CCF 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经 CCF 秘书处及专委工委审核批准后，在公开平台进行为期1周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公布评选结果。

第四章 激励计划授予和颁发
第十五条 CCF-CAD&CG所有激励计划评选结果由CCF-CAD&CG专委会主任批准后生效。激励计划证书由CCF-CAD&CG专委会主任和激励计划工作组组长签名。
第十六条 CCF-CAD&CG激励计划在专委会指定的会议上颁发。
第五章 罚 则
第十七条 若发现有人通过剽窃、非法占有他人成果或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CCF-CAD&CG激励，激励计划工作组查实后报专委会常务会审查核实。经核实确凿，将撤销激励、追回证书，并适当公布撤销信息。
[bookmark: page10]第十八条 如提名者提交虚假数据或材料，激励计划工作组应进行调查并将结果报专委会主任批准。批准后，将撤销其提名，并通过适当方式公开通报批评。此外，该提名者将被永久停止提名资格。
第十九条 若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或CCF-CAD&CG激励计划评审人员在评审中作弊、徇私或泄密，经调查和专委会主任批准后，将由专委会公开批评，并禁止违规者在未来参与评选工作。
第二十条 禁止通过任何方式（短信、微信、邮件、电话）和任何行为（说情、请客、送礼等）干预CCF-CAD&CG激励计划评审。一旦发现干预行为，将取消涉事参评人的资格，并禁止其参评任何CCF-CAD&CG激励计划或荣誉。
第二十一条 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或评选相关人员如收到礼物、遭遇说情或收到请客邀请，必须拒绝并填写报告表格，书面通知激励计划工作组组长及专委会主任，所有收到的礼物需上缴。
第二十二条 当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或与评选相关的人员未上交收到的礼物、未报告遭遇说情、接受请客邀请或与参评人发生其他利益关系，一旦发现，将取消其未来参与CCF-CAD&CG所有评选工作的资格。
第二十三条 若激励计划工作组成员或相关人员泄露评选过程或在结果公布前透露评选结果，一旦发现，将取消其未来参与CCF-CAD&CG所有评选工作的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制定（修订）由CCF-CAD&CG常务委员会通过后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由CCF-CAD&CG激励计划工作组负责解释。

